
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2年度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局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19〕38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

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优

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9〕16 号）和《浙江省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做好 2022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通

知》（浙市监信〔2022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市场监管

部门 2022年度双随机监管计划任务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快推进年度监管计划任务工作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，市局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

到总局、省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决策部署上

来，要按照年度监管计划任务的要求，加快推进落实本部门、业

务条线监管计划任务，确保全年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企业比例不低

于 3%，抽查事项覆盖率达到 100%。同时，市局各有关单位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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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业务条线上的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，避免市县两级任务重复交

叉。

二、关联信用规则，全面应用执法平台开展抽查工作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，市局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本辖区的年

度随机抽查计划任务表，制定抽查计划设置抽查任务，相关要素

填写完备，确保计划可查、任务可溯、过程可控、绩效可比、责

任可究。要全流程使用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，现场检查原则上都要使用“浙政钉·掌上执法”系统，掌

上执法应用率达到 100%。要按照“谁管辖、谁维护”的原则，在省

局对口业务单位的指导下，对照省局新版清单和分类监管标签，

通过分类标注、批量导入、单个添加等方式，对抽查系统中本单

位随机抽查“两库”实行动态维护，做到监管对象和执法人员应入

尽入，确保全面、准确。要积极运用企业信用风险监测预警等模

型，通过“通用+专业”融合模式，对不同信用风险水平的市场主体

设置不同的抽查比率，提高监管精准性和问题发现率，关联信用

规则的双随机任务占比达到 90%以上。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

外，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同一年度内对风险等级低、信用水平高

的同一市场主体的抽查原则上不超过 2次。

三、严格按照监管要求，有序组织实施计划任务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，市局各有关单位在组织实施年度抽查监

管计划任务时，要按照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的要求积极开展通

用抽查事项的检查，对同一市场主体的不同抽查检查任务尽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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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实施，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。要严格按照《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》的要求开展抽查，及时审核公示检

查结果，确保全面公示率达到 100%，按时公示率达到 100%。检

查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置的，要及时跟进整改情况，确保后续处置

率达到 100%。需要转案源的，要按时将相关线索、材料转执法

办案系统，并做好工作交接，实现闭环管理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加强对本部门双随机抽查工作的指导、

督促、考评，确保于 12月 10日前实现年度抽查计划任务完成率

达到 100%。同时，要对本地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开展情况

进行跟踪研判，及时掌握进展情况，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合理化

建议。市局将根据行政执法监管平台相关指标数据，对各地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通报和督查督促。

附件：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度随机抽查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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